衢州市福利彩票投注站
常态化公开征召实施细则（2026版）
为深入推进“阳光福彩”工程建设，树立福利彩票“公开、公正、公平、公信”的良好形象，根据《彩票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相关规定和浙江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关于全面开展福彩投注站常态化公开征召的实施意见》文件精神，结合我市社会、经济发展和福利彩票销售管理的实际情况，现就全面开展我市福利彩票投注站（以下简称投注站）常态化公开征召工作制定本细则。
一、征召入口
浙江政务服务网（衢州市）、浙里办APP。
二、征召范围
衢州市属行政区域。
三、咨询服务
（一）咨询时间
正常工作日上午9:30—11:30，下午14:30—16:30。
（二）咨询地址及电话
市福彩中心：衢州市柯城区花园中大道金佰汇商务广场7楼，0570-3077266。
四、申办条件
（一）申办人条件

1.年满18至50周岁之间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自然人，或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
2.有与从事彩票代销业务相适应的资金和相适应的素质与能力;
3.近五年内无刑事处罚记录和不良商业信用记录;
4.自然人申办须具有衢州市户籍或居住地为衢州市的《浙江省居住证》，具有大专（含）以上文化程度（残疾人申办福彩投注站需具有初中（含）以上文化程度），熟悉电脑操作；

5.非国家公职人员，非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不得从事彩票销售等经营活动的个人和单位，福彩机构工作人员不得申请。

6.已具有福利彩票代销者身份的自然人不得申办。
（二）专营店销售场所条件

1.销售场所营业面积15平方米及以上；
2.距离现有专营店最近步行距离不少于300米，距离兼营店最近步行距离不少于50米，且距离中小学、幼儿园正门步行距离不少于100米。

3.销售场所要处于商业繁华或人口相对集中区域，交通便利，能满足彩票销售的需求； 
4.销售场所具有合法的房产证明，系租赁的还需提供自报名之日起不少于一年的租赁协议或租赁意向书（提供房产租赁意向书的，待确定获得代销资格后需提供租赁协议）；
5.具有销售彩票相应的通讯、消防、安全等设施。

（三）特殊销售场所条件

1.在大型商超综合体、交通枢纽（地铁站、火车站、高速公路服务区、汽车站）、旅游景区及其他人员聚集区等符合行业渠道性质的场所内设立的福彩行业渠道店，视为特殊销售场所；

2.特殊销售场所必须在行业渠道区域内设立，以设立独立销售区或专柜形式销售，营业面积不低于5平方米；

3.特殊销售场所须处于渠道内人流相对集中区域，通行便利，能满足彩票销售的需求；

4.特殊销售场所内只允许一家公司或个人设立福彩商业综合体；

5.特殊销售场所在人口聚集区的步行街、旅游景点内可以以销售亭或摊位等形式展现；
6.销售场所具有合法的房产证明，系租赁的还需提供自报名之日起不少于一年的租赁协议或租赁意向书（提供房产租赁意向书的，待确定获得代销资格后需提供租赁协议）；

7.具有销售彩票相应的通讯、消防、安全等设施。

（四）福潮融合店销售场所条件

1.福潮融合店是为了拓展年轻消费群体、提升购彩场景的时尚感与社交属性，将福彩融入咖啡、鲜花、茶饮潮店联合打造多渠道新兴业态的公益福彩潮店，可以只销售即开票，由申办人直接与衢州市福利彩票管理中心接洽。
2.拟申请设立的福潮融合店销售场所须位于衢州市辖区范围内，应统筹考虑地区经济状况、人口数量、市场发展程度、投注便利性等因素；

3.销售场所具有合法的房产证明，系租赁的还需提供自报名之日起不少于一年的租赁协议或租赁意向书（提供房产租赁意向书的，待确定获得代销资格后需提供租赁协议）；

4.福潮融合店销售场所实际经营面积不得小于25平方米，独立彩票销售区域不得少于9平方；

5.福潮融合店销售场所距离现有销售场所距离（步行距离）不少于300米；且距离中小学、幼儿园正门步行距离不少于100米；

6.具有销售彩票相应的通讯、消防、安全等设施。
五、申办流程
1.网上申办。申办人登录“浙江政务服务网”或“浙里办APP”，选择“自然人申办福彩投注站”或“法人申办福彩投注站”。申办人应当仔细阅读《办事指南》，确认后点击进入办事界面。。
2.材料审核。市福彩中心在3个工作日内按照报名的时间顺序对提交的申办材料进行审核。
3.实地查勘。报名申办材料审核通过的，市福彩中心在5个工作日内派员对申办的销售场所进行实地勘察。
4.结果公示。凡申办材料和实地查勘审核通过的，申办人可获得代销资格，市福彩中心通过省福彩网站对申办人、申办销售场所等信息进行公示，公示期3天。
5.培训考试。公示结束无异议后，申办人参加市福彩中心组织的从业知识培训并通过考试。
6.站点建设。考试通过后，申办人按照投注站形象建设标准对销售场所进行装修，并在1个月内通过市福彩中心验收。
7.系统注册。申办人向市福彩中心交纳相应的销售保证金，市福彩中心按流程办理新增投注站设立手续，省福彩中心进行系统信息注册。
8.签约销售。市福彩中心与申办人签订代销合同，核发福利彩票代销证并提供投注设备，申办人应在市福彩中心规定时间内开始销售。
六、申办材料
（一）自然人申办材料
1.申请人身份证（正、反面）；
2.申请人户口本（户籍证明）或居住地为衢州市的《浙江省居住证》；
3.大专及以上学历证书（残疾人申办投注站需初中及以上学历证书）；
4.销售场所合法房产证明，系租赁的还需提供自报名之日起不少于一年的租赁协议或租赁意向书（获得代销资格后还需提供租赁协议）；
5.近五年内无刑事处罚记录和不良商业信用记录承诺书。
（二）法人申办材料

1.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2.银行开户许可证；
3.机构信用代码证；
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反面）；
5.经办人身份证（正、反面）；
6.销售场所合法房产证明，系租赁的还需提供自报名之日起不少于一年的租赁协议或租赁意向书（获得代销资格后还需提供租赁协议）；
7.近五年内无刑事处罚记录和不良商业信用记录承诺书。
七、经营要求

1.申办人获得代销资格后，须自主经营，严格依法并遵守代销合同的约定从事彩票销售活动，每日营业时间不少于10小时，不得委托他人代销，不得转借、转租、转让投注专用设备，否则福彩机构可取消代销资格。
2.申办人获得代销资格后一年内不得变更销售场所地址（不可抗力原因除外）。若一年内因不可抗力原因或一年后需要变更销售场所地址的，须符合福彩机构相关规定，且变更后的销售场所标准不得低于规定标准。
八、有关事项说明
1.自然人申办每次仅限申办一处地址，申办不成功的还可再次申办，申办成功后不得再次申办。
2.同一区域范围内如有多个符合征召条件的申办人，以网上申办时间先后顺序确定最终代销资格。
3.资料不全、不实者即视为无效申办；提供虚假资料的，经查实取消申办资格。
4.销售场所属申办人自有的，须提供合法的自有房产证明；租赁的须提供合法的房产证明及自报名之日起不少于一年的租赁协议或租赁意向书，为规避风险，建议在获得代销资格前先签订租赁意向书，待确定获得代销资格后再签订租赁协议并提供给福彩机构。
5.申办后未取得代销资格的，为申办而投入的资金风险（包括但不限于销售场所租赁费等）由申办人自行承担。
6.与现有投注站距离测量以福彩机构测量的距离为准。
7.市福彩中心对通过装修验收的（符合上级福彩中心最新装修要求）本科及以上的毕业生（五年内毕业的）、退伍军人、有残疾证的残疾人申请者，且申请者本人销售满一年以上，给予一定的装修补助，具体参照市福彩中心相关文件执行。

8.只销售即开票的渠道网点不纳入本次的公开征召范围内，由申办人直接与衢州市福利彩票管理中心接洽。
9.本细则由衢州市福利彩票管理中心负责解释，于2026年 4月20日正式实施。


